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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西区宝鼎金沙小区配套

道路工程农村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方案》的通知

格里坪镇人民政府，区级相关部门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攀枝花市西区宝鼎金沙小区配套道路

工程农村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7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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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西区宝鼎金沙小区配套道路工程

农村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

为进一步完善宝鼎金沙小区周边配套设施建设，按照区委区

政府的工作安排，拟对宝鼎金沙小区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

红线范围内及周边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。为维护被征收人

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，本着“以人

为本”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结合西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区

委区政府工作目标，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，扎实有效推进项目建

设，遵循“依法依规、节约用地、急用先征、统一规划、公开透

明、阳光征迁”的原则，促进西区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征收范围

完成项目红线范围内及周边部分涉及新庄一社集体土地及

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，具体征收范围依据征收红线确定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。

（二）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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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》(川办函〔2008〕

73号)。

（三）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执行统一年产值

标准的通知》（攀办函〔2014〕208号）。

（四）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

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0〕15号）。

（五）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征地青苗和

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>的通知》（攀府函〔2013〕21号）。

（六）《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

西区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>的通知》（攀西府办〔2012〕

94号）。

（七）《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

西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攀西府办

〔2008〕34号）。

（八）《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

西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坟墓搬迁奖励规定>的通知》（攀西府办

〔2015〕66号）。

（九）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

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>

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8〕46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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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征地补偿及安置

（一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。

执行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征地青苗和地

上附着物补偿标准>的通知》（攀府函〔2013〕21号）、《攀枝花

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西区征地青苗和地上

附着物补偿标准>的通知》（攀西府办〔2012〕94号）、《攀枝花

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西区农村集体土地征

收坟墓搬迁奖励规定>的通知》（攀西府办〔2015〕66号）文件

标准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，属于个人所有的，支付给个人；

属于集体所有的，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。

（二）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。

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

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

知》（川办函〔2008〕73 号）和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公布执行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》（攀办函〔2014〕208号）

执行。

1.土地补偿费按被征耕地面积乘以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10

倍补偿给集体。

2.安置补助费依据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人均耕地面积，按以

下标准计算。人均耕地 1亩及以上的，每亩耕地按前 3年平均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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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值 6倍计算；人均耕地 1亩以下的，每个安置人口按前 3年每

亩平均年产值 6倍计算。

3.征收非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上述标准减半

计算。

4.涉及房屋宅基地的两补费用补偿给集体经济组织。

（三）被征地人员的生产生活安置。

1.安置对象。被征地区域内的农业在册人口。安置指标根据

实际征地面积的人地比计算确定。

人地比计算方式：人地比=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

耕地面积÷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在册农业人口。

2.安置方式。征地区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依法被

部分征收或全部征收后，其人员自愿办理农转非手续后，采取社

保安置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安置。土地未被全部征收且不愿办理农

转非手续的，不纳入本次征地项目进行安置。

（1）16周岁以上被征地人员办理农转非手续后按《攀枝花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

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0〕15号）和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被征地农

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8〕46号）规定

办理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。所需费用从本集体经济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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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和被征地个人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列支，不足部分由

政府补足后办理。

（2）16周岁以下被征地人员办理农转非手续后按《攀枝花

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西区征地拆迁补偿安

置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攀西府办〔2008〕34号）规定

一次性发给 12000元/人的生活补助费和 6120元/人的生活过渡费。

五、房屋补偿及安置

（一）房屋补偿标准。

执行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征地青苗和地

上附着物补偿标准>的通知》（攀府函〔2013〕21号）和《攀枝

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西区征地青苗和地

上附着物补偿标准>的通知》（攀西府办〔2012〕94号）文件标准。

（二）住房安置范围和住房安置对象。

1.住房安置范围。

建设项目征地红线内房屋拆迁户。如房屋拆迁户不符合住房

安置条件，西区人民政府只按现行房屋补偿标准对房屋进行补

偿，不进行住房安置。

2.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为住房安置对象。

（1）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户籍一直登记在被拆迁房屋上的

农业人员；该农业人员配偶和子女的户籍未登记在本集体经济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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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，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被拆迁房内、无其他住

所的，也与该农业人员一并安置。

（2）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西区人民政府实施的征地拆迁项

目涉及的农转非人员，转非前户籍登记在被拆迁房屋上，在本方

案发布之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被拆迁房内；该转非人员在农转非

前已结婚的配偶及出生的子女户籍未登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，在

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被拆迁房内、无其他住所的，

也与该转非人员一并安置。

（3）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从本集体经济组织应征入伍服现

役的义务兵（符合国家军人安置政策的除外），入伍前户籍一直

登记在被拆迁房屋上且一直长期居住在被拆迁房内。

（4）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原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服有期徒

刑的，服刑前户籍一直登记在被拆迁房屋上且一直长期居住在被

拆迁房内。

（5）从本集体经济组织录取的在校大中专学生，入学前户

籍一直登记在被拆迁房屋上且一直长期居住在被拆迁房内。

（6）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非西区人民政府实施的征地拆迁

项目涉及的农转非人员及因招工、招干的农转非人员，转非前户

籍登记在被拆迁房屋上，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被

拆迁房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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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非因征地拆迁项目农转非的未成

年人，转非前户籍登记在被拆迁房屋上，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一

直长期居住在被拆迁房内。

3.有下列情况之一不进行住房安置。

（1）已进行过住房安置或已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，不再进

行住房安置，只按现行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对原拆迁房屋予以补偿。

（2）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购买的

房屋，不进行住房安置，只按现行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对原拆迁房

屋予以补偿。

（3）空挂户（即户籍登记在该集体经济组织，但自始在该

集体经济组织内无房屋土地并实际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不享有任

何权益）。

4.住房安置方法。

原则上以户（一个户籍登记为一户）为单位进行安置，即将

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在该户下进行住房安置，一个户下符合安置

条件的人员共同安置、共同享有住房安置权利、共同承担义务；

每个安置人员只能享有一次、一处住房安置。符合前述住房安置

条件的下列人员，西区人民政府按如下方法进行住房安置：

（1）60周岁(含)以上的人员，有子女的，并入到子女户随

子女安置；无子女的，夫妻合并为一户安置或并入到其它法定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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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人户随法定赡养人安置；

（2）18周岁(含)以下子女，并入到法定监护人户随法定监

护人安置；

（3）属劳动力年龄段的单独立户的夫妻（在本集体经济组

织内有多子女且有一个以上子女属于劳动力正常分户后，夫妻一

方随劳动力子女户的除外）合并安置；

（4）服现役的义务兵随直系亲属或者配偶安置；

（5）服有期徒刑的人员随直系亲属或者配偶安置；

（6）在校大中专学生随直系亲属安置。

5.其它。

被征地农户有 2处及以上宅基地，征地时只占用 1处的，被

征地农户自愿选择 1处进行住房安置，其它住房被征占时只按现

行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对被拆迁房屋予以补偿，不再进行住房安置。

（三）住房安置方式。

该项目采取统建房置换安置方式，被拆迁人员以户为单位进

行安置。

1.统建房置换安置方式。

西区人民政府按建筑面积 30平方米/人的标准为应安置对象

进行住房安置，被拆迁人员以户为单位，按原房屋结构补偿标准

由高到低为序的原则进行置换，补偿标准高的先置换，补偿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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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的后置换。

符合以下条件的住房安置对象，以户为单位，可多置换不超

过 30平方米/户的安置面积：

（1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未婚人员（年龄计算截止到补偿

安置方案公告之日止）；

（2）已婚未育夫妻；

（3）已怀孕且符合生育政策人员。

2.统建房安置点。

政府提供的安置房在星瑞时代广场 C区。

3.统建房置换价格及税费。

原房屋与统建房的置换部分面积（置换部分面积为应安置人

数乘以建筑面积 30平方米/人之积）互不支付费用；置换后原住

房面积超过置换面积的部分按现行政策标准给予补偿；原房屋面

积少于置换面积的，被安置户按原房屋结构补偿标准的最高标准

补缴差额部分。统建房建筑面积小于置换面积的部分政府按成本

价标准对被安置户给予补偿；统建房建筑面积超出安置户应安置

面积 3%以内（含 3%），被安置户按照成本价向西区人民政府

补交房款，超出应安置面积 3%以外的面积，被安置户按照市场

价向西区人民政府补交房款。

办理不动产证需要交纳的房屋维修金和契税等费用，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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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和房产管理办法的规定，属于建设单位交纳的由政府承担，

属于业主交纳的由被安置户自行承担。

4.租房过渡费。

原房屋拆除后，租房过渡费发放时间（自签订房屋拆迁补偿

安置协议、腾空搬迁房屋并将房屋交付政府拆除之日开始起算）

截止到安置房交付后 3个月止（含房屋装修期 3个月），以后不

再支付。根据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征地青苗

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>的通知》（攀府函〔2013〕21号）规定：

搬迁户确需租房过渡的，其租房过渡费按每人每月 200元的标准

支付。租房过渡期限为一年。

（四）住房拆迁及土地交付奖励。

凡在西区人民政府通知的时间之日起 15日内（含 15日，以

下同）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、腾空搬迁房屋并将房屋交付

政府拆除的应安置人员（是指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户籍一直登记

在被拆迁房屋上的农业人员；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西区人民政府

实施的征地拆迁项目涉及的农转非人员，转非前户籍登记在被拆

迁房屋上，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被拆迁房内的人

员）给予每人 4000元的一次性奖励，原已享受过此奖励金的不

再重复发放。

六、补偿费兑现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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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所有被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偿协议全部签订并完成土

地交付后，一次性兑现补偿费和奖励金。

七、此项目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完毕后，本方案自

动失效。

八、本方案未尽事宜或需修订之处报经该项目征地拆迁补偿

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实施。

九、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